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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 

北京乐华圆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乐华娱乐）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本次与乐华娱乐签订的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按照协议约定可以随

时变更或解除，且不涉及具体金额。具体的合作机制、合作形式、合作内容尚

待甲方与乙方另行协商制定，未来能为公司带来的具体业务、业务涉及的具体

金额、占公司总体收入的比例以及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与乐华娱乐开展战略合作的初期，形成的业务合作规模可能有限，

对公司业绩的贡献可能并不显著。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与乐华娱乐的合作可能会受到外部竞争的影响，存在市场竞争风

险。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协议履行期间可能遇到外部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突发意外事件以及

其他不可抗力或不可预计的因素影响，导致履约风险。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协议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近日，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元隆雅图”或乙方）

与乐华娱乐集团（02306.HK）旗下的北京乐华圆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简称



 
 

“乐华娱乐”或甲方）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一）协议约定双方合作内容如下： 

1、甲方和乙方均视对方为战略合作伙伴。 

2、IP衍生品开发合作 

基于甲方的资源，充分发挥乙方在IP形象开发、IP文创产品的设计生产供

应、营销策划与传播等方面优势，重点挖掘甲方旗下艺人的商业潜力并打造消

费者喜爱的IP衍生产品，丰富产品品类，进一步提升甲方及甲方旗下艺人的关

注度和曝光度，推动双方在IP衍生品开发等领域的全面商业化合作。 

3、销售渠道合作 

基于甲方的需要，充分利用乙方熟悉的各类销售场景，共同开拓销售渠

道，销售渠道合作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国内线上电商平台、海外渠道销售、企业

客户/礼赠品渠道采购（直接采购/定制化采购）、积分兑换、银行保险等网点

零售渠道、线下授权零售店等。 

4、IP品牌管理和广告营销合作 

基于乙方的广告业务能力和资源优势，结合甲方旗下艺人资源，为品牌客

户提供营销或传播解决方案，合作模式包括但不限于衍生品定制化开发、明星

代言、品牌联名推广、营销内容的策划制作传播等。 

5、元宇宙数字化合作 

基于乙方的元宇宙数字化业务能力和资源优势，在数字文创开发和销售、

虚拟元宇宙场景及综合平台开发、利用数字虚拟产品和区块链技术营销宣传、

数实结合商业化开发、数字会员私域社群管理等领域与甲方展开合作。 

双方可根据各自经营范围、业务特点和资源优势，进行新领域的拓展与开

发，创新业务模式，加强深度合作。 

（二）合作机制 

1、 双方同意建立定期交流机制，轮流举办战略合作工作组会议，可邀请

双方下属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参与，推动双方战略合作。 

2、 具体合作机制、合作形式、合作内容等由甲方与乙方另行协商制定。 

（三）合同有效期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本协议有效期十年。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乐华圆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691662184F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27号（2-1）119幢E10号楼 

法定代表人：杜华 

简介：乐华娱乐成立于2009年，是中国内地集艺人经纪、艺人培训、音乐

制作、发行、虚拟艺人商业发展、综艺节目形式授权及艺人相关衍生品销售等

多项内容于一体的中国知名艺人管理公司。乐华娱乐目前已成为包括艺人管

理、音乐IP制作运营及泛娱乐业务三大互补业务板块在内的文化娱乐平台，并

在打造多功能娱乐中心、直播电商、出海、短剧业务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布局，

将不断扩大乐华的影响力。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次签订的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根据《公司章程》及

相关规定，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本战略合作协议不涉及关联交

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如后

续合作事项需履行相关审批程序的，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和乐华娱乐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有利于双方发挥各自能力和资源

优势，丰富乐华旗下艺人和内容IP资源的运营方式，推进产品创新，拓宽产品

销售渠道，扩大市场影响力，并通过优质IP与一体化营销服务的结合，为品牌

营销服务打开更大的空间。 

公司与乐华娱乐开展战略合作，有利于公司深化大IP战略执行落地，将IP

矩阵扩展至文娱产业，借助乐华娱乐顶级艺人和内容IP资源，提升公司在文娱

IP方面的产品化和2B+2C全渠道综合运营能力，深化数实结合和AIGC等技术的场

景应用，为公司IP文创业务及营销业务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五、风险提示 

1、公司本次与乐华娱乐签订的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按照协议约定可以随

时变更或解除，且不涉及具体金额。具体的合作机制、合作形式、合作内容尚

待甲方与乙方另行协商制定，未来能为公司带来的具体业务、业务涉及的具体

金额、占公司总体收入的比例以及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与乐华娱乐开展战略合作的初期，形成的业务合作规模可能有限，

对公司业绩的贡献可能并不显著。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与乐华娱乐的合作可能会受到外部竞争的影响，存在市场竞争风

险。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协议履行期间可能遇到外部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突发意外事件以及

其他不可抗力或不可预计的因素影响，导致履约风险。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乐华娱乐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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